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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会议通过政府债券计划的建议 

  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（星期二） 

 

 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于今日（四月二十八日）通过政府推行债券计

划（计划）的建议，以及向立法会提交决议案，以授权政府借款及设立基

金管理计划所筹集的款项。 
 
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，计划的首要目的，是透过系统性

的模式发行政府债券，以促进本地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和持续发展。 
 
  陈家强说：「我们希望通过推行计划，增加本地债券巿场的广度、深

度和流动性，令其可辅助我们的银行及股票市场，成为有效的融资渠道。」 
 
  「这将有助促进资金的有效分配和流动，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

金融稳定，以及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」 
 
  鉴于推动本地债券市场发展为计划的首要目的，计划下发行的债券会

以港元为主要货币单位。 
 
  计划将包括分别为机构及零售投资者发行的债券。 
 
  陈家强表示，为了令年期组合多元化和满足市场需要，计划初期应会

发行 2 至 10 年的债券。往后，政府会考虑发行年期较长，如 15 年或以上

的债券。 
 
  市场的初步意见认为，在一年的时间内，市场或可吸纳 100 至 200 亿

港元的政府债券。政府会进一步收集市场意见，并进行更详细的评估，以

决定每次的发行额、年期及发行频率等。在过程中，政府会充分考虑当前

的市场情况，以及有关安排对市场上其它发债机构的影响。 
 
  陈家强又说：「计划的建议借款上限为 1,000 亿港元或等值款项。这

上限是以 5 至 10 年的推行年期为基础的长远目标，并充分体现计划的长

远和持续性质。」 
 
  有关借款上限是指任何时间在计划下未清偿本金的最高限额，即已发

行债券的本金额减去已赎回债券的本金额。陈家强强调，政府会因应当前

的市场情况，审慎制定每次的发行额。 
 



  陈家强表示，计划下筹集到的款项会拨入一个在《公共财政条例》下

成立的「债券基金」。 
 
  「债券基金」会与政府的财政储备及帐目分开处理，并用以偿还债券

的本金、履行与计划相关的财务义务及法律责任，以及作出投资。 
 
  为达致保障「债券基金」资本和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，以履行计划的

财务上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目标，「债券基金」会采取长线和保守的投资

策略。 
 
  香港金融管理局会负责统筹计划下的债券发行工作，并管理「债券基

金」。 
 
  陈家强说：「在获得立法会通过有关的决议案后，我们希望尽快落实

计划。我们会进一步收集市场的意见，并在推行计划时因应当前的市场情

况作出适当调节。我们亦会为计划下发行的债券申请上市。」 
 
  政府暂定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在立法会动议有关的决议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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